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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同法所规范的行为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其不可或缺的法律手段。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案例分析教材：合同法学案例分析》在体例上基本依据陈小君教授
主编的《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精选了57个典型案例。
每个案例都分为三个部分，即：“ 案情简介”、“问题梳理”和“法理分析”，体例清晰、内容精当
、分析透彻。
书中所精选的案例绝大多数来源于真实的判例，力求生动、贴近生活；有少许案例选自其他案例教程
，但都根据合同法条文和最新的司法解释重新进行了简明且深入浅出的探讨，突出了合同法知识理论
的掌握与现实指导意义。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案例分析教材：合同法学案例分析》可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教学使
用，也可作为其他层次的合同法教学用书以及对合同法感兴趣的社会读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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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合同法概述案例1：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一）案情简介1995年，经某市新城工商局同意，133户
个体户到该局投资兴建的轻工业批发市场设摊经营，新城工商局为其颁发了临时营业执照和摊位证，
并分别收取了两年管理费和摊位费。
新城工商局收取的摊位费主要用于市场建设及偿还兴建该批发市场时的代款。
1996年元月，新城工商局根据有关部门疏通轻工业批发市场消防通道的需求，将该133户个体户的摊位
移至该批发市场后面的露天场地。
同年4月再次将133户个体户的摊位移至市场东面，9月又移至不属于新城工商局所有的“金海电器市场
”。
这三次摊位移动均未征求133户个体户的意见，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133户个体户斥至法院，请求新城工商局返还摊位费，赔偿营业损失。
新城工商局则认为其与133户个体户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收取的摊位费属于行政收费，法院不应作为
民事案件受理。
（二）问题梳理在本案中，相对于133户个体户而言，新城工商局有双重身份：既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又是该市场的投资开办主体。
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新城工商局对该批发市场进行的市场监督等行政执法行为不受合同法的调整
，作为该批发市场的投资开办主体，新城工商局则成为民事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
等的。
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新城工商局与133户个体户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关系还是民事合同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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